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关于

《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相关职权权力清单及裁量基准的起草说明
一、背景情况

《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由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8日通过并公布，于2026年3月1日起施行。依据《条例》规定，我单位认真梳理了其中应由文物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职权共计两项，并结合我市长城保护执法工作实际，初步拟定了上述两项处罚职权的裁量基准。

二、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

三、制定过程

《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公布后，总队法制监督处（研究室）按照党委决策部署，切实把认领相关职权以及权力清单和裁量基准的制定工作融入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全局谋划，作为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规范化建设的关键举措来推动。总队相关支队及相关区文化执法大队全力配合，充分结合文物市场执法实际提出意见建议。制定工作关键时间节点如下：

2026年1月底前，会同总队七支队，梳理《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中由文物行政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职权，并研究制定相应职权的裁量基准，形成第一稿行政处罚职权清单和裁量基准表。

2026年2月上旬，按照属地管辖原则，向具有长城保护管理职责的六个相关区文化执法大队征求意见，各相关区均已研究后回复。

2026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向北京市文物局发函征求意见，经沟通研究，市文物局复函表示无修改意见。

2026年3月16日至3月23日，拟在在总队官网和首都之窗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四、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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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新增两项由区文物部门行使的处罚职权，分别为“对在长城上用火的行为进行处罚对在长城本体外种植”“对长城本体造成挤压或者破坏的树木的行为进行处罚”，裁量基准拟制定如下：

